
[image: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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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阅卷规范
试卷是重要的教学原始材料之一，是衡量教师教学效果和评定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要依据，也是各项评估检查的重要的原始资料。为了进一步规范试卷评阅工作，特制定本规范。
    一、阅卷原则
1、教师批改试卷应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，严格按照试卷事前拟定的评分标准客观公正地阅卷计分，不得无故提高或降低学生成绩，试卷中不允许出现“人情分”、“奖励分”等情况，累加总分应准确无误。
2、课程代码、名称、学分相同，但由不同教师承担的不同班级的同一门课程，应实行统一命题，并集中流水阅卷;其他课程应由各教研室尽量组织教师集体阅卷。相关教研室主任应严格按照阅卷要求和程序认真组织。
3、各门考试课程阅卷方式、时间地点由各教研室主任确定，但时间要符合学校整体教学安排。
二、阅卷要求
1、要参照标准(参考)答案和评分标准，统一标准判卷，做到阅卷评分严格、公正，无误判。
2、评卷一律使用红色笔，记分数字必须工整、清晰、规范、易于辨认，分数一经评定，不得随意更改，若因误评或漏评确需更改时，阅卷教师须在改动处签名。保持试卷的整洁，不得在试卷上出现与试卷批改无关的字迹。
3、试卷记分要科学规范。每道大题的得分(正分)标在本题题号前，每道小题错误的减分(负分)标在扣分处，得分减分要清楚、标注规范。小题的对与错应标记明确，对的划“√”，错的划“x”，介于对错之间的划半对记号。每小题的批阅标记应与得分或扣分相符，并标明应得分分值，出现“√”标记必须是满分，出现“x”标记必须是0分，出现半对号必须是介于0分和最高分之间的分值。
    4、使用答题册的，阅卷教师在答题册封面按照题号登记各大题得分、汇总总分并在要求签名处签名；未使用答题册的，阅卷教师在试卷登分栏按照题号登记各大题得分、汇总总分后签名；总分有小数的保留一位小数。
5、教师在试卷批改过程中，出现有雷同或疑似试卷，应仔细慎重进行核对，并及时向教研室汇报，由教研室统一研究处理方案上报本院（部），并报教务处备案。
6、阅卷结束，阅卷教师要认真复查，核实无误，避免漏判、错判、漏登等情况。对成绩不合格的试卷，尤其是55-59分数段的试卷要逐一进行认真、细致复查。
7、阅卷结束，及时登记成绩、分析试卷，按程序上报成绩，将试卷或答题卡、答题册按学号顺序排列后连同课程过程资料和考试过程资料装袋。教研室主任应对试卷的批改质量和装袋情况进行检查, 并在试卷分析表上签字。
三、其他事项
1、成绩输入系统之后需要更改的，须填写《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成绩修改通知单》，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    2、试卷检查发现重大错误，写出书面说明，并视情况作为年度教学考核、教学评优的依据之一。
本规范从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

教务管理办公室
      2019年6月10日

教务管理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10日印发   


1

image1.png
WA B B A%




